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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总则



通过制定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

定，进一步促进学校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

事务的权益。

健全民主制度

本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依据法律法规

制定目的和依据



适用范围和对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包括中

小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等。

适用对象

学校全体教职工，包括教师、行政人

员、教辅人员等。



1.A 1.B

1.D1.C

民主集中制

教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

扬民主，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

依法依规

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选举和表决等程

序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

制度。

求真务实

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教

职工关注的热点问题，求真务实，注重实效。

促进发展

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当积极为学校改革发展献

计献策，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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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



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听取学校行政领导

关于学校工作、发展规划、教育教学

改革、校园建设、财务预决算等方面

的年度工作报告。

对学校提出的重大改革方案、重要规

章制度、教职工队伍建设、学生教育

管理等重要事项进行审议，并提出意

见和建议。

听取和审议学校工作报告

审议学校重要事项

听取学校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学校发展规划
对学校制定的发展规划进行审议，包括学校办学定位、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保障措施等。

审议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对学校提出的教育教学改革方案进行审议，包括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

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

审议学校发展规划、改革方案等重大事项



提出意见和建议
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就学校工作、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学校提出意见和建

议，促进学校改进工作。

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代表应积极参与学校管理，促进学校民主决策、科学决

策。

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对学校领导干部进行评议，包括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表现。

评议学校领导干部

教职工代表大会应对学校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质询和建议，促进学校领导干部改进工作。

监督学校领导干部

评议和监督学校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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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



VS

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由教职工直接选举

产生，选举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

保障教职工的民主权利。

代表资格

代表必须是在职在岗的教职工，具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

规章制度，热心为教职工服务，能积极反

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代表的产生

代表的产生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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